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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2018-045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能新能源（青

海）有限公司收购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个项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概要：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能新能源（青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能青海”）受让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特变新疆”）拥有 100%股权的六个风电和光伏电站项目，总

装机容量为 17.95 万千瓦。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交易基准日（以下

简称“基准日”），六个项目交易总价为 146,831.00 万元。其中：承接

银行负债 112,700.00 万元，承接应付款项 5,518.83 万元，现金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 28,612.17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新能源电力规

模，增强主业竞争力。 

 

一、交易概述 

申能青海以承债式股权转让方式受让特变新疆拥有 100%股权的

木垒县新科风能有限责任公司木垒老君庙风电场一期 4.95 万千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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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木垒县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昌吉州木垒县二期 2 万千瓦光伏发

电项目、哈密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哈密景峡 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

目、哈密新特光能有限公司农十三师柳树泉一期 2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

目、克拉玛依新特华光发电有限公司新特华光一期 2 万千瓦光伏发电

项目和吐鲁番市新科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农十二师 221团一期 2万千瓦

光伏发电项目等六个项目，交易总价为 146,831.00 万元。其中：承接

银行负债 112,700.00 万元，承接应付款项 5,518.83 万元，现金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 28,612.17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注册资本：人民币 238,187.84 万元 

4、企业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长

春南路 399 号 

5、法定代表人：张新刚 

6、经营范围：新能源、新材料系列产品和环境设备的研制、开

发、生产、安装及销售；新能源系列工程的建设及安装；风能、太阳

能发电的投资运营及相关技术服务；电力调试；逆变器研发、制造及

销售；无功补偿设备和柔性直流输电换流阀成套设备研发、制造、销

售；电子仪器设备的销售；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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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概况 

木垒县新科风能有限责任公司木垒老君庙风电场一期 4.95 万千

瓦项目，于 2016 年 3 月建成并网发电，已列入第七批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资金补助名录。 

木垒县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昌吉州木垒县二期 2 万千瓦光伏

发电项目，于 2015 年 9 月建成并网发电，已列入第七批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资金补助名录。 

哈密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景峡 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

目，于 2018 年 1 月建成并网发电。 

哈密新特光能有限公司哈密农十三师柳树泉一期 2 万千瓦光伏

发电项目，于 2016 年 6 月建成并网发电。 

克拉玛依新特华光发电有限公司新特华光一期 2 万千瓦光伏发

电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建成并网发电，已列入第七批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资金补助名录。 

吐鲁番市新科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农十二师 221团一期 2万千瓦光

伏发电项目，于 2016 年 6 月建成并网发电，已列入第四批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名录。 

2、审计和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基准日出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六个项目公司的账面净资产共计 30,600.9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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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六个项目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共计 29,548.61 万元。 

上述六个项目公司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10,723.12 万元，

实现净利润共计 1,950.14 万元。 

四、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   

经双方协商，六个项目交易总价为 146,831.00 万元。其中：承接

银行负债 112,700.00 万元，承接应付款项 5,518.83 万元，现金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 28,612.17 万元。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按协议约定将转让价款汇入特变新疆所

指定的结算账户。 

3、其他约定 

基准日之前项目公司的脱硫煤电费收益及基准日前项目公司已

收到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归特变新疆享有；基准日之后项

目公司的脱硫煤电费收益归项目公司所有；在基准日之前未收到的和

基准日之后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均归项目公司所有。除此

之外，基准日前项目公司的所有其他实际经营成本以及处罚等均由特

变新疆承担。自基准日起，项目公司经补充审计确认的正常经营的亏

损及盈利归申能青海承担和享有。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新能源电力规模，增强主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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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九届十次董事会，

一致通过了上述收购事项。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1 日 


